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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判解 .....................................................................

借名登記契約下，出名登記名義人未得借名人同

意所為之處分借名財產之效力問題？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

─────────────────
【事實摘要】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系爭不動產係以Ａ合夥事業各合夥人出資購入並興建完

成，係Ａ合夥事業之合夥財產，向為該Ａ合夥事業之醫院占有使用，並訂有合夥

契約足憑，依民法第668條規定，系爭醫院乃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之財產。嗣因

一部合夥人以合夥權利無保障為由，恣意興訟，始將上開合夥財產以「借名登

記」方式，依各合夥人之出資比例登記為「持分」共有，而無礙於該不動產為合

夥公同共有財產之本質。部分合夥人明知系爭不動產屬合夥財產，竟未經合夥人

全體同意，擅自將之為物權移轉處分，且以贈與為原因分別就登記之「持分」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己及辛所有，已生損害於Ａ合夥事業合夥財產之所有

權，所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規定，顯屬無效，復侵害其他合夥人就合

夥財產之公同共有權，應依法負回復原狀之責而塗銷登記等情，爰依民法第113

條、第184條、第185條及第213條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各以贈與為原因所為所

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之判決。

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未經全體合夥人之同意，其當事人適格

已有欠缺。且系爭不動產非屬合夥財產，亦非「借名登記」伊名下，該不動產於

伊轉讓他人之前，係以買賣原因為移轉所有權登記，伊依法即得自由處分，上開

處分行為自非無效。又系爭醫院雖以合夥人中三人設立，但真正經營醫院者確為

本合夥組織，其合夥人大部分無醫師資格，難認符合醫療法第4條、第24條之規

定，該合夥契約尤屬無效等語，資為抗辯。

【裁判要旨】

一、按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與第三人所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行為無效，

而提起塗銷該移轉登記之訴者，僅須向該移轉登記之第三人為之即可，不得

對債務人一併為此請求。

二、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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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

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

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

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出名者違反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將

登記之財產為物權處分者，對借名者而言，即屬無權處分，除相對人為善

意之第三人，應受善意受讓或信賴登記之保護外，如受讓之相對人係惡意

時，自當依民法第118條無權處分之規定而定其效力，以兼顧借名者之利

益。

【學說速覽】

通常在「借名登記契約」會討論三個層次的問題：首先為該等契約是否屬於

僅為「當事人間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若否，則該契約係屬「借名登記契約」

亦或為「信託契約」
1
；第二層次則為其適法性問題；末則為當事人間之法律關

係問題。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即指民法第87條第1項之「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

為虛為意思表示」情形，此係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名之非真意，而故意做虛謂

的意思表示
2
。當事人於此種情況下並無締結契約之真意存在，其所為之意思表

示依民法第87條第1項為無效。倘若當事人有意締結契約，則該等契約屬性為

何？借名登記契約是指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

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屬於民法上的無名契

約；「信託行為」則是指信託契約之受託人不僅就信託財產承受權利人之名義，

且須就信託財產，依信託契約所定內容為積極的管理或處分。並非將自己之財

產，以他人名義登記時，雙方之間當然即有信託關係存在
3
。兩相比較下，我們

不難發現區辨「借名登記契約」與「信託契約」的關鍵在於管理、使用、收

益等等權限的歸屬。

第二層則為適法性的問題。依據最高法院見解似乎都傾向認為：「其內容

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

1
此項檢討順序可參陳聰富，〈脫法行為、消極信託及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94年

度台上字第362號民事判決評議〉，《月旦法學雜誌》，123期，頁230，2005年8
月。

2
最高法院50年度台上字第421號判例。

3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87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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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而其適法性的關鍵，變成其有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常

見的案例為土地法修法前未具自耕農身分之人利用有自耕農身分之人的名義購買

農地，如此借名登記契約是否適法，常成討論問題。對此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定

有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違反者，其所有權之移轉

無效。有學者認為此時買賣契約並非土地法第30條所指稱之移轉私有農地所有權

之行為，債權行為並不在該條規範之適用範圍，從而該買賣契約不能認因違反強

制規定而無效
5
。惟在實務見解方面，早期曾採否定見解

6
，而近期的95年度台上

字第1037號判決似採上開學說見解
7
。

最後則為借名登記契約中當事人法律關係如何？學說上有認為當事人間的

法律關係原則上應按當事人之約定內容決定；契約未約定者，應以補充解釋

之方法為之，而補充解釋時，應參考民法關於委任之相關規定
8
。然而上開論

述僅能處理契約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倘若出名人違反其與借名人間之約定而將

標的財產處分與他人時，其處分行為之效力如何？對此，有認為出名者在名義上

既為標的財產之所有人，一般人僅得藉由該等名義從形式上認定標的財產之歸

屬，故出名者之處分行為，原則上應認係屬有權處分；惟處分行為之相對人若係

惡意時，為兼顧借名人之利益，應以無權處分之相關規定處理之
9
。而本案法院

的結論雖然相同，惟其於論證上採取不同分析途徑而謂：「惟出名者違反借名

登記契約之約定，將登記之財產為物權處分者，對借名者而言，即屬無權處

分，除相對人為善意之第三人，應受善意受讓或信賴登記之保護外，如受讓

之相對人係惡意時，自當依民法第118條無權處分之規定而定其效力，以兼

顧借名者之利益。」；但亦有學者持不同見解認為應採完全的有權處分說，茲

將其理由整理如下：首先，借名契約未如信託制度下採取登記的公示要求，且受

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信託法亦僅賦予受益人向法院聲請撤銷其處

分之權，撤銷前仍屬有效；而土地登記簿之登記名義外觀理當給予較強的貫徹，

4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871號判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

5
詹森林，〈約定移轉私有農地所有權之債權契約與給付不能〉，《月旦法學雜

誌》，第0期，1995年3月，頁61。
6

如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4072號判決、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84號判決。
7

吳從周、卓心雅，〈98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137期，

2009年10月，頁164。
8

詹森林，〈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關係〉，《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3期，2003年2
月。頁129。

9
詹森林，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關係〉，《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3期，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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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應一概認定出名人之處分行為有效。至於借名人在此可能遭授之損失，即應由

其於締結借名契約時自行考量可能之風險
10
。

【考題分析】

甲與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將其所有之土地出賣與乙而訂立假買賣契約，並將

其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乙。不久乙死亡，其子丙辦理繼承登記，據查丙並不

知上情。請問：

一、如丙將該土地出賣與丁，甲得否向丁請求返還該土地？

二、如丙將該土地出租與戊，甲得否向戊請求返還該土地？

（97關務三等特考財稅行政）

甲經商失敗，其債權人催討甚急。為逃避強制執行，甲將其所有之土地一筆，

以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方法移轉登記予乙。其後乙因車禍死亡，其唯一之善意

繼承人丙，繳納遺產稅後，辦妥繼承登記。請問：

一、在乙死亡前，土地所有權屬於何人所有？

二、在善意之第三人丙辦妥繼承登記後，土地所有權屬於何人所有？

（94東吳法研E組）

◎命題關鍵

筆者搜尋題庫後發現，至今仍未有對於借名登記契約直接出題者，多僅

係就「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下法律關係加以命題。倘若出題者以借名登記契

約加以命題，考生僅需掌握上述概念，相信便能順利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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